附件2
福建省继续医学教育管理系统
子模块学分授予要求和操作流程
福建省继续医学教育管理系统子模块（网址：http://kjptwsw.91huayi.com，以下简称“管理系统”）是对继续医学教育（以下简称“继教”）项目申报、信息反馈、学分授予、年度学分验证、继续教育人员电子学分档案等全过程信息化管理平台，免费服务。

一、继教项目管理及学分授予

（一）国家级继教项目

我省申办的国家级继教项目经全国继教委员会批准后，由省继教委在“管理系统”录入项目编码、名称等信息。项目执行单位于办班前2周在“管理系统”的“项目申报”模块进行办班申报备案并电话确认，同时上传加盖单位公章的会议通知和日程安排表。办班时在“管理系统”进行电子化考勤（每半天不少于1次签到打卡），项目完成后在“管理系统”提交相关资料，按实际考勤记录申请授予电子学分；同时项目执行单位到国家级CME项目网上申报及信息反馈系统（cmegsb.cma.org.cn）上传相关材料办理办结手续。省继教委在两个系统审核后本省学员学分计入其个人学分档案，外省学员可通过“管理系统”自行打印学分证书。

（二）省级继教项目

省级继教项目学习班（学术会议）的项目执行单位在办班前2周在“管理系统”进行申报并电话确认，同时上传加盖单位公章的会议通知和日程安排表。办班时在“管理系统”进行电子化考勤（每半天不少于1次签到打卡），项目完成后在“管理系统”提交相关资料，按实际考勤记录申请授予电子学分，省继教委（办）审核后学分计入其个人学分档案。

（三）市级及其他继教项目

市级及其他继教项目由项目执行单位将项目录入“管理系统”，在系统进行电子化考勤及学分授予。各设区市卫健委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按属地化管理负责项目和学分的审核后，学分方可生效。
（四）远程医学教育

为给卫生技术人员提供更丰富、更方便的继续医学教育内容，自2020年1月起，我省各级各类卫生技术人员在具有国家远程医学教育资质的单位完成经批准的远程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习后，学习数据由数据接口导入“管理系统”，省继教委审核后授予电子学分并计入学员个人学分档案。

（五）其他

参加继教人员取得外省颁发的纸质及电子学分证，或自学、进修、下派帮扶基层、出国（省）援外活动、论文发表、出版著作、科研成果、通讯继续教育、毕业后医学教育等，所授学分由参加继教人员个人手工录入“管理系统”并上传佐证材料后由单位审核。

二、参加继教人员工作单位调整

参加继教人员工作单位调整时，应及时申请在“管理系统”进行工作调整。由原工作单位在“管理系统”进行人员转出操作，现工作单位进行人员转入操作。

三、学分年度审核验证

（一）各医疗卫生单位须于下一年度2月最后一天前将本单位卫生技术人员每年度学习所获得的I类、II类学分，经审核合格后，录入到“管理系统”。

（二）从2020年起，我省学分年度审核验证统一通过“管理系统”进行电子审核验证。各设区市卫健委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在“管理系统”的“学分审核”模块中，将所辖各医疗卫生机构（含辖区内部队医院非军籍人员）上传的学分信息进行审核和管理；省级医疗卫生单位上传的学分信息由省继教办进行审核和管理。学员可以根据需求通过“管理系统”打印出《福建省卫生技术人员继续医学教育学分年度审验登记表》。

四、学分查询

参加继教人员可通过PC端学员中心和手机APP（掌上华医）查看项目及个人学分情况等相关信息。在使用平台过程中如需协助请与技术支持联系。

五、技术支持联系方式

福建省继续医学教育“管理系统”专属服务电话：卫生技术人员400－888－0052；医疗卫生机构400－888－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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